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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一、經濟部水利署（以下簡稱本署）為有效運用及確實維護管理移

動式抽水機，期能於運轉時發揮抽水功能，特訂定本要點。 
 
貳、任務範圍及時機 
二、移動式抽水機之運用，以本署業務管轄範圍或緊急救災為優

先。 
三、本署為執行抽、排水工作，於各所屬機關配置移動式抽水機，

其運用時機如下： 
（一）中央氣象局發布豪雨特報或海上陸上颱風警報之防災應變期

間。 
（二）依本署指示或業務現況需求或其他單位（包括機關、機構）

請求支援時。 
 
參、調度及支援 
四、本署因業務需求考量或依行政院、經濟部指示、災害防救單位

請求，得調度本署配置移動式抽水機之各所屬機關（以下簡稱

保管機關）支援其他單位（包括機關、機構）移動式抽水機。 
五、移動式抽水機調度權責如下： 
（一）平時：由各保管機關自行調度運用，惟不得影響防災緊急調

度。為因應其他緊急事件需調度時，由本署水利防災中心

通報各保管機關支援。 
（二）防災應變期間：本署各所屬機關或其他單位（包括機關、機

構）經動員自有救災機具仍不足因應災情時，提報本署應

變小組統一調度支援，各保管機關於接獲通報單後，即應

依指示事項辦理支援抽水作業。 
六、移動式抽水機支援方式區分如下： 
（一）出勤：保管機關為因應業務需求或執行本署指示，應派員托

運及操作抽水機組，並支應費用。 
（二）調用：保管機關提供抽水機組支援請求協助之單位（包括機

關、機構）（以下簡稱使用單位），並由使用單位自行負

責機組之托運操作及維護保養等各項工作及費用。 
七、使用單位請求移動式抽水機支援，應依下列程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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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時：向保管機關請求支援協助。經保管機關調度並報本署

備查後，由保管機關支援之；屬緊急事件且保管機關之機

組數目不足因應時，由本署防災中心調度支援。以調用方

式支援者，使用單位應填具調用申請表並簽具切結書（如

附件）。 
（二）防災應變期間：向本署應變小組或本署各保管機關請求支援

協助。保管機關應層報本署應變小組處置，由本署應變小

組調度並通知保管機關支援之。 
八、支援期間，移動式抽水機之聯繫、行政協調及督導由保管機關

負責。但依本署指示或由本署應變小組調度支援者，由本署或

本署應變小組指定之機關負責。 
使用單位應製作支援期間抽水機組之運轉紀錄備查。災害當地

本署所屬機關得隨時派員查核。 
九、使用單位不得於支援期間，採用任何方式將抽水機組或其附件

固定，以維持機組機動救災之功能。 
十、使用單位應於支援期限屆滿時歸還抽水機組。歸還時，使用單

位應確認抽水機組之設備完整及功能正常，並經保管機關檢查

及清點後完成歸還手續；如有故障或損壞，應負責修復；無法

修復時，應負責賠償。 
本署或保管機關因防汛、救災或業務需要，得於支援期間要求

使用單位歸還抽水機組，使用單位不得拒絕。 
十一、本署暨各所屬機關轉交贈與地方政府使用之移動式抽水機，

應事先要求地方政府無條件配合本署暨各所屬機關於需要時調

度。 
 
肆、運轉人員、租金及油料 
十二、保管機關為機組之維護保養及出勤執行任務，得將機組設備

之拖運操作或維護保養委外辦理，但應訂定年度契約，並將出

勤時每部機組之拖運費用、所需運轉人力及其工資、運轉油料

供給等費用訂定基準納入契約內容，俾利任務執行。 
十三、以調用方式支援之抽水機組，其所需拖運費用、運轉油料及

人員工資等各項運輸、操作、營運及維護管理相關費用，均由

該使用單位自行支應；雙方另有約定並經本署同意者，從其約

定。 
防災應變期間，經本署通報其他單位支援抽水機組協救災者，

其所需費用，除另有協議者外，支援單位得檢具相關單據，向

接受支援單位要求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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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管理及維護 
十四、保管機關應指派專人負責機組設備管理、運轉及維護保養等

工作。 
十五、保管機關應於抽水機組保固期間，實地監督廠商依契約規定

於汛期前、中、末進行三次維護保養，並依操作手冊填具操作

及維護紀錄表；如發現廠商未辦理維護保養或未依契約規定辦

理改善者，應將具體事實函報本署處置。 
十六、抽水機組應儲放於適當場所，以利維護保養及搬運，並應依

原廠商操作手冊之說明定期維護保養，其操作手冊應列入移

交。 
機組設備之操作運轉及維護保養應依操作手冊表格詳實記錄並

建檔。 
十七、抽水機組歸建後，保管機關應詳實檢查及清點；若有損壞或

故障應請使用單位修復，並依照手冊規定對達到規定運轉時數

之機油或零件進行更換。 
十八、保管機關及使用單位應於防汛期間每周進行一次啟動引擎空

載試運轉，非防汛期間每二周試運轉一次，每年應至少辦理一

次實際抽水操作演練，以熟稔機組安裝操作及確保功能正常。 
 
陸、其他 
十九、保管機關應即時將抽水機組運用異動狀況通報本署水利防災

中心；防災應變期間則由保管機關或本署指定之機關每四小時

層報支援機組狀況予本署應變小組。 
二十、各所屬機關之年度防災績效考評，應納入該機關對移動式抽

水機之運用及維護管理情形，本署水利防災中心並得建議相關

人員適當之獎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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